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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

（建设部 2005 年 4 月 15 日发布 建科[2005]55 号） 

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建设节能建筑的基本技术依据，是实现

建筑节能目标的基本要求，其中强制性条文规定了主要节能措施、

热工性能指标、能耗指标限值，考虑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

要求，必须严格执行。1996 年 7 月以来，建设部相继颁布实施了

各气候区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。一些地区还依据部的要求，

在建筑节能政策法规制定、技术标准图集编制、配套技术体系建

立、科技试点示范、建筑节能材料产品开发应用与管理、宣传培

训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成效。但是，也有一些地方和

单位，包括建设、设计、施工等单位不执行或擅自降低节能设计

标准，新建建筑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比例不高，不同程度存

在浪费建筑能源的问题。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今年政府工

作报告提出的“鼓励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”的要求，

切实抓好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工作，降低

居住建筑能耗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明确目标和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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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我国人均资源能源相对贫乏，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

程中资源、能源浪费问题突出，建筑的节能节地节水节材潜力很

大。随着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新建建筑将继续保持一

定增长势头。在发展过程中，必须考虑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，注

重城镇发展建设的质量和效益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牢固树

立科学发展观，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、调整经济结构、建设节

约型社会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性，把推进建筑

节能工作作为城乡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抓

紧、抓实、抓出成效。 

（二）城市新建建筑均应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有关

强制性规定；有条件的大城市和严寒、寒冷地区可率先按照节能

率 65%的地方标准执行；凡属财政补贴或拨款的建筑应全部率先

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。 

（三）开展建筑节能工作，需要兼顾近期重点和远期目标、

城镇和农村、新建和既有建筑、居住和公共建筑。当前及今后一

个时期，应首先抓好城市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

准工作，同时，积极进行城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工作，研究

相关政策措施和技术方案，为全面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积累经

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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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确各方责任，严格执行标准 

（四）建设单位要遵守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有关法律

法规，按照相应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技术要求委托工程项目的

规划设计、开工建设、组织竣工验收，并应将节能工程竣工验收

报告报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备案。 

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将所售商品住房的结构形式及其节能措施、

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指标等基本信息载入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。 

（五）设计单位要遵循建筑节能法规、节能设计标准和有关

节能要求，严格按照节能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进行节能设计，设

计文件必须完备，保证设计质量。 

（六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要严格按照建筑节能设计标

准进行审查，在审查报告中单列是否符合节能标准的章节；审查

人员应有签字并加盖审查机构印章。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

的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应为不合格。 

（七）施工单位要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节能施工技术

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，确保工程施工符合节能标准和设计质量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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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监理单位要依照法律、法规以及节能技术标准、节能

设计文件、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及监理合同，对节能工程建设实施

监理。监理单位应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。 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监督管理 

（九）推进建筑节能涉及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各方面的

工作，各地要完善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制度，通过联席

会议和专题会议等有效形式，形成协调配合、运行顺畅的工作机

制。 

（十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建筑节能宣传力度，增

强公众的节能意识，逐步建立社会监督机制。要结合实例向公众

宣传建筑节能的重要性，提高公众建筑节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

同时，要建立监督举报制度，受理公众举报。 

（十一）各地和有关单位要加强对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专业

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建筑节能知识与技术的培训，把建筑节能

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经核准的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等

作为注册建筑师、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建造师等

各类执业注册人员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。 



 - 5 - 

（十二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建筑节

能工作中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竣工验收、房屋销售核准等的监督

管理。在查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时，应查

验对节能的审查情况，审查不合格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。发现

违反国家有关节能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，应责令建设单位改正；

改正后要责令其重新组织竣工验收，并且不得减免新型墙体材料

专项基金。 

房地产管理部门要审查房地产开发单位是否将建筑能耗说明

载入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。 

（十三）设区城市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推进节能建

筑性能测评工作。各级建筑节能工作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，认真

开展对节能建筑及部品的检测。要建立健全建筑节能统计报告制

度，掌握分析建筑节能进展情况。 

（十四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建筑节能设

计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和处理。各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要把建筑节能作为建

筑工程质量检查的专项内容进行检查，对问题突出的地区或单位

依法予以处理，并将监督检查和处理情况于今年 9 月 30 日前报建

设部。建设部每年在各地监督检查的基础上，对各地建筑节能标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74


